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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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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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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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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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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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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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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
党 a

一致公堂
銀五百元 

卡
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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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權
社
二
百
零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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衰
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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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權
社
二
百
五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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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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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公
堂
銀
置
百
元 

都
城 

達
權
社
一
百
五
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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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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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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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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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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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元

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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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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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孔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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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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曆
歲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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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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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吆
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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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鳴
香
油 

巴
黎
長
安
爲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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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元 
華
工
俱
樂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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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
卄
二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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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̂
:̂̂
^
武
昌
等
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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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元-
江
南
樓 
非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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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家 
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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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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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雙利館 
灭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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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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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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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四
元 

梁
逢
，廣
東
酒
樓 

一 合
利
館 
順
利
牛
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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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體
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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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三
元 

永
安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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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楊 

鄭
波
各
二
元
五 

黃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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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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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利
撇 
廣
利
幟 
大
來 

農 
釗
利
幟 
吳 
茂 

鄭
慶㈱
 
秀
珍
女
士 

區
炎 
大
安
懒 
大 

，利
撤 
林
善
同 
李 

晃 
鄭
厚
光
小
淸
女
士 

周
道
楫 
各
二
元 
怯
立 

榮 
梁
尙
德 
鄭
忠
儒

古者三皇五帝治國痛0
首
重
憂
。興學校次之。 

蓋重農桑者。足衣食也。興學校者。育A
材也0
自 

歐風東漸。吾國人民。皆知人才爲强咲家之大本 

。邇來廣東全省。各州各縣。學堂林立。莘莘學子 

。療
勃
勃
。如春草之發萌芽。大有日新月異M
象 

。前三載台山中學吿成。皆藉SKSĜ
SB

僑胞鼎力 

集資。我開邑人士。見台山之直可羨。皆有g
 

不讓之志公推吳在民先生。遍遊美洲與加拿太?
亦 

募捐建中學歓欵。以栽培闔邑之臂年。四處奔馳。 

墓得三十萬金有奇。幷治匪費。亦有二萬金之外0

他日人材不顯。盜賊肅淸。皆吳君之力也9-om

屮|1
歌
歡
迎

風
。身任義務。憑三寸之舌以成功。而所墓之欵。 

盡委諸于各埠支部收齊然後轉寄總部。一毫不露其 

手
。以表淸白。更是難能可貴。£
功成歸國。開 

邑紳商人士。在香港公園。開全邑歡迎兼演說大會 

。是日天氣晴明。衣冠整肅。人山人海。接踵摩肩 

。花色輝腫。若鋪W
C

之鶴。鳥聲淸嘉。如奏賀喜 

之笙。演說則舌燦述花。鼓堂則歡聲雷動。誡開邑 

今昔高慶之巨擘也。本館爲闔邑增光超見。是以桃 

羅當日之慶典撮而影之。以彰我開邑育材之成績.。 

凡我開僑。宜購一幅以留紀念。毎幅五毫五仙。十 

寸之闊。郵聲在內。速宜購之。以先覩爲快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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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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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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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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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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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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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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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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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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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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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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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五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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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拿
大
致
公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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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逢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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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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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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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言
〕 

〔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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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公
堂
果
爲
社
交
團
體
乎

平
常
從
無
討
論
。，祇
可
以
算
社
交
團
體
」
洵
爲 

確
論
。。但
以
二
百
餘
年
以
來
而 
11有
功
民
國
之 

最
老
資
格
之
政
治
團
體 
一。江
河
日
下-
賣
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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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與
國
家
政
治
無
關
蟬
重 
2: 社
交
團
體

—乃
洪 

人J
一不
善
於
自
處
有
以
致
之
。是
洪
門
之
最
大 

恥
辱
也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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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加
拿
大
洪
人
翻
然
覺
悟
。一不忍 

此
具
最
老
資
格
之
政
治
嫌
體
卽
致
公
堂
自
我
而 

亡
。.更
思
所
以
中
興
之
。"
于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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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滬
駡

-fL 

洲
洪
門
懇
親
大
會
。5
現
在
籌
辦
中
，。凡
各
傭
洪 

門
人
士
亟
宜
捐
助
經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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愼
選
代
发
，
擇
擬
提 

案一。此
其
責
任
也
：加
屬
洪
人
，一能盡此貫任 

。。則
將
來
懇
親
大
會
攫
有
良
好
結
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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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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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治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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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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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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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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賢
俊
。。反
襄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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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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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百
餘
祐*
其
間
洪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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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海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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崎
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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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國？
不
忍
大
妤
河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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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
族
。。遂
在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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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 

^
^
體
。。名
爲
致
公
堂
。"
以
爲
復
國
運
動
之
機 

宀關？
是
故2
洪
人
足
迹
遍
於
五
洲C"
以
排
滿
號 

一百於時。。與
國
內
革
命
健
兒
响
應
。時
滿
淸
政 

一
府
之
書
苗
極
點
。，惟
對
於
海
外
洪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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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長
费
$
亦
無
如
之
何
。。迨
辛
亥
革
命
壹
役 

/,
毘
立
共
和
民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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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海
外
洪
人
力
事
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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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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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
民
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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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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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一
。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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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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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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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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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触
會
中
。。當
有
鶴
立
雞
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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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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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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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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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館
民
國
拾
五
年
十
一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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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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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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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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載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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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放著的「加
拿
大
華
僑
槪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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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段
〔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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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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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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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
滿
爲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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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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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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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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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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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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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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错
欲
變
中
國
爲
附
庸㈢ 

凡
此
種
種
事
實
皆
足
深
省
對
於
馮
氏
應
爲
第
二 

種
計
畫
“。並3

相
當
之
實
際
考
察
。。如
仍
欲 

保
持
第 
一 種
計
劃 
。予
以
作
必
須
關
於
此
事
得 

有
下
述
之
種
種
保
障
。。庶
能
使
此
種
計
晝
之
確 

實
，e
得
充
分 切
實
之
稽
核

甲 
對
於
馮
氏
明
確
提
出
彼
與
國
民
党
關
係
究 

屬
如
何
之
間
題
。。幷
要
求
其
對
於
國
民
黨 

組
織
在
其
軍
隊
中
之
參
與.•
幷
實
行
該
党 

政
治
工
作

乙
要
求
馮
氏
容
盟
定
最
少
限
度
之
政
治
大 

綱
。。在
其
所
佔
舘
之
各
省
區
內
。。見
諸
實 

行
：

丙 
因
上
述
各
項
之
結
果;
應
要
求
允
諾
與
國 

民
黨
中
央
委
員
會
所
派
之
委
員
團
分
統
軍 

上
項
要
求
如
馮
氏
容
納
。。且
允
實
行A
則
吾
方 

所
得
最
大
的
工
作
利
益
。亦
不
過
達
到
使
吾
等 

憂
加
其
政
治
量
及
作
戰
之
工
作 
。達
得
前 

此
未
能
達
到
之
目
的
。。如
爲
否
認
的
答
案
、、則 

馮
之
政
兽
向 
。顯
明
已
極
。。據
此
可
以
斷
定 

一五国與之合作。，不
過
視
爲
暫
時
較
與
吾
等
有

l

做
政
治
團
體
。。但
是
現
在
目
的
已
失
。

r
祇
泉
每
年
逢
時
節
大
宴
會
壹
次
。。平
常
從
無 

「
討
論
：祇
可
以
算
社
交
團
體
。一 如
外
國
的
兄 

•
弟
會
〔Fraternity

、亠辱樣」。。

' 

二
記
者
讀
至
此
六
深
感
程
氏
行
文
之
紀
實
：
而 

一
一
爲
加
拿
大
致
公
堂
用
』。不
知
加
屬
洪
人
璽 

一%
。1
其
感
想
又
爲
如
何1
夫
加
屬
華
僑
之
政
治 

一團體。
理
昔
清
末
時
代
。Q
有
致
公
堂
：
憲
政
党 

《國
民
酷
二•種
。。憲
政 
國
民
兩
党
。。恕
不
具
論 

丁
至
敦
養
之
在
今
日
塩̂
<
來
面
目
。C
民 

互
借
六
年
來
二
未
嘗
有̂

S

治
上
之
貢
獻" 

一
而
爲
阈
計
民
生
之
補
救
？
蓋
辛
家
革
命
成
功
以 

一
後
只
加
屬
洪
人
。。以
洪
門
勢
力 
八
散
處
五
洲
。。 

一各自爲政。。對
於
國
內
政
潮
之
起
落
。。社
會
之 

一糾紛、
卽
有
救
國
之
心
。。亦
徒
托
之
空
言
。，未 

看
實
行
之
可
能
：常
抱
孤
掌
難
鳴
之
嘆
、故
洪 

人
除
應
時
而
爲
宴
會 
演說・：
等
社
交
工
作
以

種
含
有
政
治
意
味
之
組
織
。。程
氏

外
。
。

利
之 
一 軍
閥
而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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